
 

 

 

 

 

 

台 北 護 理 學 院  護 理 助 產 研 究 所  所 長  郭 素 珍  

西方國家於醫院內設立倫理委員會的情形已逐漸普遍，美國於 1980 年代早期，

即在醫院內成立倫理委員會，美國健康機構評鑑聯合委員會（JCAHO）要求醫院

必須對於在提供病人照護時有倫理爭議的處理機制加以說明，它建議成立跨領域的倫理

委員會，在美國甚至護理之家和長期照護機構都設有倫理委員會。歐洲方面例如在德國

基督教醫院協會（約佔德國醫院的三分之一）已建議協會內的所有醫院應該有臨床倫理

委員會，在荷蘭臨床倫理委員會常與研究倫理委員會合併，在澳洲也有相似的情形，很

多的研究理論委員會報告他們，並且提供臨床爭議的倫理指導（Slowther & Hope, 2000）。 

在臨床照護上有倫理衝突難以決定的狀況時，一些最佳的專家意見、實務上的智慧

以及謹慎的思考可以來自醫院的倫理委員會，使用這些諮詢，可以在個人有限的觀點及

正規制度廣大的回顧中，取得一個中間的平衡點。醫院的倫理委員會會將這些廣泛的建

議發展，提供給病人、家屬、照護提供者一些新模式的諮詢、支持及解決問題。 

在最近的 20年來，美國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也快速的成長，早在 1989年 Murphy就

指出全美國大概有 60％的醫院成立了倫理委員會。美國政府也鼓勵醫院以倫理委員會去

解決病人照護上的倫理困境，而盡量不要由法院來解決；並且建議倫理委員會要去調解

這些衝突及意見不合的爭議。倫理委員會在健康照護的機構中，是跨越多重學科領域的

團體，並且當發生了倫理困境時，會提供建議來解決問題，他們主要的活動是教育、發

展政策及個案諮詢。目前，台灣在醫院內設立倫理委員會的情形並不普遍，可是在實務

上確有需要。因此，本文將依據美國在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建立及運作作一個簡單介紹，

以作為未來在國內醫院內成立倫理委員會的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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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醫院內成立倫理委員會的目的及步驟  

建立機構倫理委員會的主要理由應是協助機構內工作人員，病人及家屬對倫理的議

題能有較好的處理。其目的包括：�對病人照護的議題有較佳的澄清；�促進生活品質

和病人家屬及工作人員在醫院環境內的品質；�教育病人、家屬、工作人員和社區民眾；

�統整機構內的持續品質改進保證；�與其他機構組織形成網絡；�執行和 /或審查在機

構內要進行的研究（嚴，1990； Winn & Cook, 2000）。而醫院要成立倫理委員會，需

經過一些審慎的步驟，以使委員會能有良好功能運作。 

Winn & Cook（2000）提出成立良好倫理委員會的步驟為： 

步驟一：決定機構倫理委員會成立的需要性 

形成倫理委員會的主要理由應要知道：它是機構對病人照護的倫理和法律方面有爭

議時，作為處理的一個輔助方法，倫理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應是促進對倫理議題的優先敏

感氣氛－它是病人的自主、獲得好處、不受傷害、說真話、保密和公平。 

步驟二：討論機構決策者的需要 

形成倫理委員會的支持者，須與機構的最主要決策者，作一對一與團體的討論，這

完全看機構的法人組織和行政的結構。促使倫理委員會形成的因素是包括病人的隱私、

自我決定、作決策能力的爭議、維生的治療及瀕死的照護、以及生前預囑等。訊息也應

包括來自基層人員的意見。 

步驟三：召集機構作決策的研究小組 

研究小組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資料，小組不超過 5－6人，這是建立執行者、行政者

和健康照護人員間彼此信任的重要時刻。研究小組應包括董事會、法律顧問、醫療主任、

護理主任、社會服務代表及可能是神職人員等。 

步驟四：確立機構、地區及全國性觀點 

研究小組，行政和工作人員的討論和反思應該要協助確立這些觀點，而能對關於是

否建立倫理委員會的決策有一個思考點。 

步驟五：對建立倫理委員會作文獻查證 

每個研究小組的成員必須被分配一個特殊領域去探討，再回到小組報告而能進一步

討論、澄清和計劃的形成。 

步驟六：獲得機構決策者的授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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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小組或其代表應了解，要為機構決策者準備暫時的倫理委員會指引。這些決策

者可能修正指引，去確保它們與機構的行政和法律政策及程序、機構願景和任務是一致

的。 

步驟七：確定倫理委員會的目的、功能和權威 

記住倫理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協助機構的管理、行政和工作人員去執行它們的責任

與機構的願景、任務一致和促進對病人照護倫理層面的反應，主要是決策有完整的推理

而且在價值、期望和喜好中間能取得平衡。 

步驟八：決定委員會的組成 

委員會組成包括行政者、護理主任、醫療主任、神職人員、其他人員代表、住院醫

師、社區人士代表、家屬代表、倫理學家、哲學家、和/或病人代言者、病人（住民）代

表，其他潛在的人員包括機構的執行長和法律顧問，及人權擁護者機構代表，護佐代表

等。 

人員數要足夠去確保可以管理，能引發不同的觀點，有人請假時也能有功能，要能

達到跨領域和代表性，一般人員數最少 8人最多不超過 20人。 

步驟九：選擇委員會成員和召集會議 

委員願意投入時間和依規參加開會，對委員會發展很重要。 

步驟十：對委員會成員教育 

委員會成員的教育，對建立和維持一個成功的倫理委員會很重要。委員會的發展有

幾個層面很重要，需要鼓勵開放討論，建立尊敬的人際關係和促進信任，教育過程內容

如：1. 解釋和討論委員會的目標和目的；2. 界定成員的投入；3. 定一個符合實際的議

程；4. 檢視和討論健康照護的倫理原則；5. 檢視和討論倫理決策的模式；6. 決定教育

的形式：�文章討論，�案例討論，�案例諮詢，�回溯個案討論，�邀請專人演講；

7. 確認：�資源，�人事，�文獻，�成本/預算。 

步驟十一：檢視委員會功能的政策和程序 

此時，倫理委員會應建立政策和程序，而能反應真正的實際情況，能採取倫理的諮

詢，執行諮詢的速度有多快，將受委員會是一個整體諮詢者、2或 3人或是主席指定人提

供諮詢的影響；提供諮詢可以是在單位進行或以電話方式進行，或是會議電話，所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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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在下一次的全部委員會議要被檢視，這樣的檢視將是對委員的一種教育及促使委員

凝聚。 

步驟十二：把倫理工作納入機構的品質保證 

潛在的品質保證活動是有倫理層面的，一個正面的倫理委員會，可以給機構品質保

證委員會建議品質指標，例如：倫理委員會可以決定機構病人的百分比（或指定的代表

人）完成對醫護照護的生前預囑；假如百分比是偏低的，委員會也許可以建議可採取什

麼活動，而能提高百分比。 

潛在的品質保證活動／倫理委員會的處置：�病人作決策能力的決定，�代理決策

者的合宜確立，�尊重預立指示，�對倫理／法律兩難作反應，�檢討研究程序，�對

病人、家庭、工作人員、醫生和社區的教育，�附屬服務的合宜利用（即居家健康、安

寧療護），�臨終照顧。 

步驟十三：決定持續的需要和重點活動 

通常此步驟是委員會已建立很多年，有需要持續評值委員會的有效性和他的成就。

機構人員、社區、病人、家屬和其他服務提供者的意見將協助委員會確立新的需要和未

來的活動。活動可能很不同和可能包括教育新成員，同時教育機構病人新的法律、規定、

有關預立指示、給瀕死病人營養和水、不採急救措施、緩和醫療照護等。 

貳、醫院倫理委員會的管理權利 

倫理委員會需要被醫院的高層合法化，如果它沒有被認命來諮詢的話，就法律上而

言，它就不需要成為醫院的一部分。如果委員會的功能是保護醫院的過失，那就必須給

予委員會一個合法的地位。委員會應該要依據他主要的功能及目的，來決定是否由醫療

人員來組成，如果他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供諮詢給醫生，由醫療人員來組成就比較恰

當。委員會的所有紀錄的機密性，是與組成委員的不同有關。為了表現諮詢功能，委員

必須要有醫藥或是心理專業知識，包括診斷以及選擇治療方法，並去思考這個治療方法

的好處與風險。要考慮到病人及家屬的生活品質、法律的問題、財務上的問題、宗教與

道德的問題。通常會讓醫生、護理人員、社工、牧師、醫院管理者、社區工作人員、倫

理學者去幫助身心障礙的個案。針對每個個案討論時，都會邀請他的家人、主治醫生、

主要照顧護士、牧師參加，因為他們最清楚病人的狀況。 

另外的問題，主要是在於這些沒有經驗的家屬有沒有人去指導他們。在某些個案，

家屬的加入是適當的，但是不要讓家屬在討論的團體之中沒有討論的機會，也不要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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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覺得有壓力。而另一些個案，可能就不需要家屬的加入，例如家屬沒有加入的意願。

採用有彈性的原則，就是可以邀請家屬表示他的觀點，但是不要求家屬一定要說其觀點。 

有的時候委員會會要求知道一些機密性的資訊，這時通常大部分的資訊都可以提

供，但是，當談到敏感、重要的問題時，是要非常謹慎的，若是沒有法律上的要求，一

定需要獲得家屬及病人的同意，方可以提供機密性的資訊。 

參、倫理委員會對會議紀錄的處理及應負的責任 

當公開會議的內容時，其實並不確定這樣的動作會對會議的品質是好的還是壞的影

響。所有的個案都必須公正的被討論，但是對於一些非正式的會員，有些資料及會議內

容，是可以不公開的，病人有權利對整個狀況提出要求，而整個討論也必須是公正無偏

袒的。同時，倫理委員會舉辦的一些課程，可以讓參加的人獲得一些益處，並且也可以

讓會員們藉此獲得一些感覺、想法及回饋，這些記錄也許是可以公開的。 

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，這些會議的結果該不該被紀錄在病歷上，其實有關於病

人要不要放棄治療的討論結果，是應該要記錄在病歷上的，可以用一個小字條附在病歷

上，讓醫生注意到，才可以遵守討論的決定。 

在病歷上記錄會議的結果，其實有好處也有壞處。好處就是當病歷上有紀錄時，大

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討論的決定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會，如果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

保護醫院及醫生的話，是有必要將討論的結果記錄在病歷上的。但是這樣可能會引起一

些危險，會讓委員的法律責任增加，因為這樣的記錄會讓人想到是殺人的犯罪紀錄，雖

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但是若沒有這樣的紀錄，就沒有這些犯罪的紀錄。 

肆、結論 

本文提出建立一個機構的倫理委員會一步步的方法，醫院倫理委員會的主要角色應

協助工作人員、病人（住民）和家屬獲得健康照護需要，並確保倫理原則被遵循。倫理

委員會的成功與否，其挑戰包括委員會結構、委員的持續教育、獲得合宜的人事和財物

的支持、委員會工作確保守密、有書面政策和程序並加以遵守，那麼委員會對挑戰就會

有較好的反應；一個倫理委員會就可以變成機構內或社區的教育和諮詢的領導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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